9.談宣道
之二：如何做好慕道者跟進工作

唱詩:277、275首
禱告

壹、前言
「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﹑所聽見的，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。」（徒廿二15）、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，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，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（林前九16﹑17）傳福音原是神交付給我們的責任，而且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擔負的，無可推諉，也不應假手他人，因為這是帶有賞賜的責任，就如那忠心又有才幹的僕人蒙主讚賞一樣。然而當我們熱心引領親朋好友來接觸教會，聆聽福音進而認識耶穌之後，我們的責任是否到此即罷？當我們將「慕道者」的稱呼冠在這些人身上之後，我們是否也理所當然的喘一口氣，以為往後的工作，即是教會長執負責人和傳道的事了呢？靈恩佈道會結束了，卻更應該是新一階段慕道者帶領工作的開展，我們大伙兒一起努力吧！
貳、問題討論
1. 慕道者跟進工作的重要性在那裡？
2. 以本會這些年的狀況而言，我們個人及教會在慕道者跟進的工作上，做了那些努力？用那些方式？成效如何？
3. 若以「善用一切可能的資源和方式」為前提，本會目前及往後在此一跟進工作的方向及實際可行的措施應是那些？
4. 以本會目前的信徒組成﹑結構﹑型態而言，如何調整「福音組」的建制及工作內容﹑方向，使其有效發揮實質功能？
5. 請大家設想一套信徒與負責人及傳道相互搭配，以進行平日探訪慕道者的可行方式？
1、 查考聖經
1.「….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，要聽神的道….外邦人聽見這話，就歡喜了，讚美神的道….，於是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地方。」（徒十三44～49）假定這是一場成功的佈道聚會，達致成功的原因和條件會是那些？
2.從「徒十六13～15」、「徒十六25～34」、「徒十」思想如何在慕道者的家庭裏進行佈道工作？
3.從「徒十三6～12」思想當我們傳福音給慕道者時，遇到阻礙應如何處理？又為什麼會遇到困難和挫折？神的旨意為何？
肆、結論
保羅說：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。」「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。」（林前九19﹑22）我們今天在慕道者的跟進工作上，是否真作了僕人？是否真盡了一切努力？主耶穌說：「凡父所賜給我的人，必到我這裡來，到我這裡來的，我總不丟棄他。」「他所賜給我的，叫我一個也不失落。」（約六37﹑39）主凡事給我們做了榜樣，因此，我們更不可鬆懈或認為所作已足，當知傳福音的工作亦是「施比受更為有福」的喔！
伍、參考經文
徒廿20～24，徒廿二15，徒廿六16～18，提後四2
陸、心得分享
